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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过 的 文 本  

国际劳工大会 – 第 109 届会议，2021 年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的决议 
(2021 年 6 月 18 日)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意识到有必要修正本法庭规约第二条及其附件，以便规定成员组织可以单方面撤销其
接受法庭管辖权声明的程序； 

希望本法庭规约第三条的规定与法庭构成的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以及法官任期限制方
面的最佳实践保持一致； 

还希望在特殊情况下确保服务的连续性，并就在法官任期届满而大会未能召开的情况
下延长法官的任命作出规定； 

注意到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已审议并核可了本法庭规约及其附件的修正案草案文本以及
过渡措施； 

通过了对《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及其附件的下列修正案，以及旨在实施经修
正的规约第三条的过渡措施：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 

由国际劳工大会于 1946 年 10 月 9 日予以通过，并于 1949 年 6 月 29 日、1986 年 6
月 17 日、1992 年 6 月 19 日、1998 年 6 月 16 日、2008 年 6 月 11 日及、2016 年 6 月 7
日及 2021 年 6 月...日予以修正。 

… 

第二条 

… 

5. 本法庭也应当有权审理有关任何其他国际组织在实质上或形式上涉嫌不遵守工作
人员聘任条件和《职员条例》规定的申诉，只要该组织符合本文附件所列标准，并已向总
干事递交一份声明，其中根据其《章程》或内部行政细则，承认本法庭对此的管辖权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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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且该声明已经理事会核准。任何此类组织可以按照附件规定的程序撤销其承认本法
庭管辖权的声明。 

… 

第三条 

1. 本法庭应当由七名不同国籍的法官组成。依照《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法
官应被视为国际劳工局官员以外的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法官应当是品德高尚、公正和正直
之人，必须已任命担任本国最高司法职务或拥有被任命担任本国最高司法职务所需的资格。
他们必须精通至少一种本法庭的工作语言，并至少对另一种工作语言有基本的书面和口语
理解能力。法庭的构成应当适当顾及地域分配和性别平衡。在任何时候，法庭的构成都应
当允许法庭以两种工作语言作出判决。 

2. 在不违反下文第 3 款的情况下，法官应当由国际劳工大会任命，任期为三五年，可
以连任一次。如果国际劳工大会因任何原因未能在本任期届满时举行会议，法官应当继续
任职，直至大会举行下届会议并有机会就此作出决定。 

3. 如果四名或四名以上法官的任期在同一年届满，国际劳工大会可以破例以抽签方
式从中选出两名法官，将其任期延长三年。 

4. 法官应当完全独立地行使其职能，不得接受任何指示或受到任何限制。依照《专
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法官应当被视为国际劳工局官员以外的国际劳工组织官员。 

35. 法庭的庭审应当由庭长指定的三名法官组成，或者在特殊情况下，由庭长指定的
五名法官或全部七名法官组成。 

…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附件 

1. 一个国际组织，若要有权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第二条第 5 款承认本法庭
的管辖权，必须具有政府间性质，或者满足以下条件： 

(a) 考虑到其成员、结构和活动范围，它应当明确具有国际性质； 

(b) 它无须在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中适用任何国内法，并应当根据与东道国缔结的总部协议
享受法律程序豁免； 

(c) 它应当被赋予国际层面的永久性职能，并在理事会看来，能够为其履行这些职能的机
构能力提供充分保障，并保证遵守本法庭的判决。 

2. 本法庭规约完全适用于此类国际组织，但下列条款，在涉及其中任何组织的案件
中，适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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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 2 款 

应当对所作判决的理由予以说明。判决应当以书面形式送交国际劳工局总干事、被起
诉的国际组织行政首长和申诉人。 

第六条，第 3 款 

判决书应当一式两份，一份交存国际劳工局档案库，另一份交存被起诉的国际组织档
案库，任何有关人员应可前往查阅。 

第九条，第 2 款 

法庭开庭或审理所产生的费用应当由被起诉的国际组织承担。 

第九条，第 3 款 

法庭判付的任何赔偿应当从被起诉的国际组织的预算中支付。 

3. 国际组织可以根据诚信和透明原则撤销其承认本法庭管辖权的声明。该组织应当
向总干事发出正式函件，通知应当由决定承认本法庭管辖权的同一机关或目前有权作出此
种决定的机关作出的相关决定，重申其承诺忠实执行对任何未决案件的判决，并酌情说明
撤回承认本法庭管辖权的理由、考虑采用的解决劳动争议的替代办法以及在作出撤回决定
之前与职员代表机构进行的任何协商。 

4. 在发出撤销通知后的下一届会议上，理事会在与本法庭协商后，应当对有关组织
的退出予以注意，并应当确认自该日或与有关组织商定的任何其他较后的日期起，该组织
不再受本法庭的管辖。任何在退出生效日期后提出的对该组织的新申诉，本法庭不得予以
受理。 

*   *   * 

过渡措施 

作为过渡措施，2021 年 6 月之前任命的法官在当前任期届满后，可以连任一届，任期
七年，不得再次连任。 


